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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动的大背景下，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传统父系基础的家庭受到冲击，女性在核心家

庭中的权力增加，女儿对于娘家的工具性意义不断提升。文章利用对江西省寻乌县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已有部分农村居民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并逐步接受女儿养老，个体特征中的年龄、婚姻状况、职

业和文化程度及家庭资源中的儿女结构、女儿数对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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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household structure is changing sinc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countryside. The traditional

family based on a patriarchal structure has come under attack as women have increased their status in nuclear family. Daughter's value

as a means to her maternal family's wellbeing has also increased. This paper analyze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ocial acceptance of

daughters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Xun Wu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 of the rural residents think that daughters have the duty to provide for the aged and that they would accept support from daugh-

ters. Age, marital status, occupation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family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structure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the

number of daughter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acceptance of daughters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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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养老，费孝通的“反馈

模式”是对其的经典阐述，这一模式主要表现为代际

之间在抚育和赡养方面的付出和反哺的双向流动。[1]

在父权、父居和父系的家庭制度中，“养儿防老”是反

馈模式的基础。在传统社会里，也只有男性（儿子）是

生活在祖荫之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

力而赋予短暂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2]在父系继嗣

制度下，儿子是家庭财产的唯一继承者，因而也是养

老送终的最可靠“资源”。“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

养老模式。和儿子相比，在中国家庭养老的研究中，

女儿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女儿

的身份和归属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女儿对娘家

缺乏工具性意义，只是男性继嗣制度的“附带受益

者”。[3][4][5]在婚前女儿是从父的，她们暂时被娘家养

着，是父系家族的“依赖人口”或“家之附从成员”；而

婚后女儿是从夫的，作为其丈夫的依附性角色 （媳

妇） 被赋予赡养公婆的责任并成为其丈夫家族的正

式成员，因而父母通常认为“女儿是替别人家养的”，
是“泼出去的水”。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婚前从父、婚后

从夫、夫死从子，在其生命历程中的每个阶段都缺乏

主体性地位，婚后的女儿也不被赋予负担娘家的经

济费用及父母的养老费用的责任，因而在家庭养老

中，女儿常常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家庭结构也

随之变化，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趋明显，

夫妻核心家庭迅速上升，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了纵

向的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6]传统的父系权

威受到削弱，养老尽孝观念淡化。同时现代化变迁导

致家庭生活从垂直家庭以及延伸的亲属关系的义务

移开，趋向夫妇间结合关系的优先，这意味着人们更

加注重横轴的夫妻关系，淡化了父子关系，养老的基

础被侵蚀。这一家庭内部关系重心的转移明显地体

现在女性核心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升，这意味着女性拥有更多的资源回馈给娘家。女
儿对于娘家不断提升的工具性意义逐渐引起了研究

者关注。一些研究显示，在农村亲属关系日益功利化

的取向中，娘家与女儿的联系趋于紧密，姻亲关系得

到空前发展，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要重要。[7]

而且，女儿不仅在赡养父母方面，在娘家的日常生活

和重大支出方面，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等方面的重

要性也在凸显。[8]如果说“养儿防老”解释了中国传统

父系基础的养老运行机制，那么在中国传统的父系

基础的养老运行机制被侵蚀的背景下，“养儿防老”
是否能继续有效运转？女儿作为家庭养老的一支新

兴力量能否被大众认可？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女儿

养老的社会认同？这构成了本研究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在众多的农村家庭及养老的研究中，女性一直

是一个研究不足的角色。[6][9]对此，有学者从女性的

社会角色（女儿、媳妇或母亲）出发探讨了女性“被隐

蔽”的制度原因，即女性在父系家族制度中找不到自

己的主体地位，从年幼为人女“栖居”父姓村落，到婚

后为人妻、为人母“立足”、“安身”于夫姓村落，亦或

是年老之后在夫姓村落“立命”，女性都是依附男子

（或父或夫或子）才能顺利完成人生阶段。在农村家

庭中，女性的生命安排和男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银

河指出，在外婚制、从夫居制的条件下，“从把女儿当

外人的逻辑出发”，女孩和男孩在父母的爱、教育、继
承权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女性婚前也不

能在家族谱系中占有正式的位置，并被排除在一系

列家族仪式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整个生活

都是在未来婆家的预期下展开的。[10]她们只能通过

婚姻关系获得丈夫家的正式成员资格，在制度层面

上归属夫家。[3]因而，在农村家庭关系的研究中，女性

始终是作为男性的依附性角色而呈现。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使女性在核心家庭

中的地位提高，由此她们能给娘家提供更多的资源。
研究者发现，靠女儿养老者越来越多，并且靠女儿养

老的老人幸福感更强。如张影通过比较十年前和现

在的儿子和女儿在养老事件中的行为，发现儿子、女
儿的养老地位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在经济支持、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女儿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1]学者们认为女儿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自己父母的养

老过程中是有伦理和现实支撑的。唐灿等指出，女

儿赡养行为的模式化和规范是在时间和行动的积累

中逐步形成的，“情分”和“孝”是女儿养老的伦理依

据。[9]大部分研究认为女儿养老渐成主流的最本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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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

因是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的自我意识增

强，她们更强调作为女儿，而不是儿媳的角色，[12]这

是女儿养老的现实支撑。尽管如此，传统的性别制度

建构依然使女儿养老困难重重。男性继承制使得女

儿不具有主体身份，被排斥在“协商式责任”之外，自

然也免掉了赡养父母之责。虽说女儿养老的现象已

经出现，然而传统的性别制度构建对女儿养老的进

一步发展形成阻碍。研究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

考察在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背景下，农村居民

的传统性别意识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女儿养老

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女儿养老社会认同的研究

并不多见，尤其是针对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更

是少见。鉴于此，本文试图分析归纳农村女儿养老社

会认同的类型，并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结构方面来探

讨影响农村女儿养老社会认同的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2 年 8 月在江西省寻

乌县开展的的农村养老保障现状与观念社会调查。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类分层抽样的

方式抽取样本，先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寻乌

县所有乡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在好的和差的

乡镇中各抽取一个乡镇，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

中抽取两个乡镇。然后在每个乡镇中根据不同的经

济发展水平将所有村庄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在

抽中的乡镇中每个村庄类别中抽取一个，共抽取 4
个乡镇 12 个村庄，每个村庄发放 30 份问卷。调查对

象为 18 岁以上，拥有农村户口的农村居民。对样本

的调查采用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本次调查

共发放 360 份问卷，回收有效样本 344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5.6%。笔者采用 SPSS17.0 进行频次分析、交
叉表分析及相关分析。

寻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端，辖 7 个镇、8 个乡，

共有 4 个居委会、172 个行政村，总人口 30 万人。寻

乌县盛产脐橙和柑橘，橘树品质高并成为当地的特

色品牌，远销国内外，该县农民收入较全国平均水平

高。寻乌县处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有浓厚的客家

文化传统，宗族制度发达。在该地区中依然保留着传

统的社会性别制度，突出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
劳动分工制度，男婚女嫁居夫家的婚姻制度，从父

姓、财产传子不传女的父系继嗣制度等。
（二）调查样本的特征

调查样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受访者的平

均年龄为 43.63 岁，其中 60 岁及以下的样本占样本

总数的 91.0%，说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绝大多数尚

未开始养老，研究他们对女儿养老的态度具有极大

的现实意义，因为从老龄化的趋势来看，面临老龄问

题风险最大的是 21 世纪 20- 40 年代进入老年的人

群。第二，样本中男性占 79.4%，女性占 20.6%。这与

寻乌县的文化有很大关系，8 月正值柑橘成熟之际，

女主人多在果园里忙收获，因而入户调查时调查对

象多为男性。第三，被调查对象中已婚人群占

91.3%，未婚、离异或丧偶人群占 8.7%。第四，从事农

业劳动人群占 74.3%，从事非农职业的占 25.7%。第

五，绝大多数人（77.9%）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这说明当地村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仅有近八成

人群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第四，样本中被调查者家庭

人均年收入为 11254 元，且大多数人的人均年收入

在 10000- 20000 元之间。第五，被调查家庭的平均

子女数为 2.49 个，其中平均女儿数为 1.17 个，有儿

有女家庭占 2/3。

特征 选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年龄

40 岁以下 129 37.5
40- 60 岁 184 53.5
60 岁以上 31 9.0

性别
男 273 79.4
女 71 20.6

婚姻

状况

已婚 314 91.3
未婚、离异或丧偶 30 8.7

初中 164 67.4
高中 68 19.8
大专及以上 8 2.3

受教

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104 30.2

职业

状况

务农 255 74.3
非务农 8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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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体特征与女儿养老责任的关系

是否认为女儿应该承担

养老责任

是 否 显著性

检验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婚姻

状况

已婚 88 28.4 226 71.6 X2=1.904

P=0.002未婚、离异或丧偶 12 40.0 18 60.0
受教

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28 26.9 76 73.1
X2=8.237

P=0.045
初中与高中 70 30.2 162 69.8

大专及以上 2 25.0 6 75.0

四、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状况

本研究从两个维度考察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

即女儿是否应该承担养老责任与是否接受在女儿家

养老。数据显示，29.1%的人认为女儿应该承担养老

责任、16.3%的人能够接受女儿养老。该结果与寻乌

县的地区文化相吻合，寻乌县依然属于传统型的社

区，人们观念相对保守。但有一部分村民开始接受女

儿养老。
笔者根据被调查者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将被调查者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人群完全不

接受女儿养老，“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女儿

没有养老责任。第二种类型人群认为女儿没有养老

责任，却能接受在女儿家养老，说明他们不得不选择

在女儿家养老。第三种类型人群认为女儿有养老责

任，但不接受在女儿家养老，说明他们仅仅在观念上

认为儿女都有养老责任，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接

受女儿养老。第四种类型人群既认为女儿有养

老责任也能接受在女儿家养老，他们从观念上

完全接受女儿养老。
数 据 显 示 ， 第 一 种 类 型 有 204 人 ，占

59.3%；第二种类型有 40 人，占 11.6%；第三种

类型有 84 人，占 24.4%；第四种类型有 16 人，

占 4.7%。说明近六成人完全不接受女儿养老，

近四成人部分接受女儿养老，而仅有 16 人完

全接受女儿养老。
从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来看，虽然无责任

不接受型依然占大多数（六成），但已经出现近三成

的农村居民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和 16.3%的农村居

民接受女儿养老。与传统父系社会中，女儿不赋有赡

养自己父母的责任，更不能接受女儿养老相比，女儿

养老开始被认同，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女

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度有所提高。
五、影响农村女儿养老社会认同的因素

（一）个体特征

1.个体特征与女儿的养老责任

将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受
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等个体特征作为自变量，运用

双变量相关分析和交叉表分析考察这些因素与是否

认为女儿应该承担养老责任的关系，分析发现，婚姻

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与是否认为女儿应该承担养老责

任显著相关（卡方检验显著）。
由表 2 可见，婚姻状况与女儿养老责任显著相

关（P=0.002），未婚、离异或丧偶人群认为女儿有养

老责任的比例（40.0%）比已婚人群（28.4%）高。未婚

人群大多年龄较小所以现代性较强，也更趋向于接

受男女平等的观点。丧偶人群更加需要照顾，女儿在

生活照顾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这类人群也倾向于认

为女儿有养老责任。现代化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

造成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离婚现象。离婚人群

同丧偶人群相似，由于无配偶相互照顾，他们更加需

要儿女照顾，女儿相对儿子而言能更好地承担照料

义务，因而离婚人群倾向于认为女儿应该承担养老

责任。相比较而言，已婚人群属于传统婚姻类型，因

而更容易坚持“养儿防老”。

表 2 还显示，文化程度与女儿养老责任显著相

关（P=0.045），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是认为女儿有

养老责任，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人群中有

26.9%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而初中与高中教育程

0 个 0 0.0
1- 2 个 205 63.1

子女

数
3 个及以上 120 36.9

女儿

数

0 个 80 24.8
1- 2 个 216 66.8
3 个及以上 27 8.4

儿女

结构

无儿女 4 1.2
有儿无女 80 24.5
有女无儿 24 7.3
有儿有女 219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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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个体特征与女儿养老接受度的关系

是否接受女儿养老
是 否 显著性

检验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未婚、离异或丧偶 10 33.3 20 66.7

初中与高中 42 18.1 190 81.9

大专及以上 3 37.5 5 62.5

受教

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11 10.6 93 89.4
X2=5.691

P=0.032

婚姻

状况

已婚 46 14.6 268 85.4 X2=7.014

p=0.008

年龄

40 岁以下 31 20.4 98 76.0
X2=9.202

p=0.004
40- 60 岁 22 12.0 162 88.0
60 岁以上 3 9.7 28 90.3

职业
务农 38 14.1 232 85.9 X2=4.712

P=0.030非务农 18 24.7 55 75.3

度人群中这一比例为 30.2%，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

人群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人群认为女儿应该承担

养老责任的比例相当，主要由于大专及以上文化水

平的农民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小，不具有普遍说服

力。
2.个体特征与女儿养老接受度

将被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和个人收入等个体特征作为自变量，运用双变

量相关分析和交叉表分析考察这些因素与是否接受

女儿养老的关系，统计发现，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

和婚姻状况与是否接受女儿养老显著相关 （卡方检

验显著），而个人收入与是否接受女儿养老没有显著

关系。（见表 3）

表 3 表明，年龄越小的人越能接受女儿养老

（P=0.004）。40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接受女儿养老的

比例（20.4%）明显高于 40- 60 岁人群（12.0%）和 60
岁以上人群（9.7%）接受女儿养老的比例。可能的解

释是，越年轻的人观念越现代，越容易接受新的观

念，“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

“男女平等”的观念，认为儿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因而也更能接受女儿养老。
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离异或丧偶人群比已婚

人群更能接受女儿养老（p=0.008）。被调查对象中已

婚人群接受女儿养老的比例（14.6%）远低于未婚、
离异或丧偶人群的比例（33.3%），可能的解释为，离

异或丧偶人群更需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根据社

会分工，女儿更能做好这两方面。未婚人群由于年龄

的原因，更能接受新观念，而已婚人群因为有配偶可

以相互照顾，因而对女儿养老接受度较低。
职业状况对人们是否接受女儿养老有显著影响

（p=0.030）。被调查对象中非务农人群接受女儿养老

的比例（24.7%）明显高于务农人群（14.1%）。务农人

群一直生活在农村，现代化程度低，接触新观念的可

能性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非务农

人群通过业缘关系接触到新的观念，更容易接受女

儿养老。
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人们是否接受女儿养老的

重要因素（p=0.032）。被调查者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

群接受女儿养老的比例（37.5%）高于小学及以

下人群（10.6%）。由于在教育过程中人们习得

的知识会改变人们对传统的认识，男女平等、
女儿和儿子同样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等新观

念会影响人们对女儿养老的态度，因而受教育

程度高的人越能接受女儿养老。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收入对人们是否接受

女儿养老的影响不显著（p=0.858）。由于个人收

入的来源比较复杂，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另外，被调查者通常会有隐瞒真实收入的

心理，致使个人收入这一变量的效度受损，影

响最终的分析结果。
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个体特征对农村女

儿养老的社会认同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主要

是与个体现代性程度有关。简言之，个体的现代性越

强，越倾向于认同女儿养老。现代化理论（吉登斯）认

为，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累积

和填充，乃至整个社会大文化系统的变迁。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推进，个体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养儿

防老”观念逐步淡化，女性地位提高，她们更有能力

介入到自己父母的养老中。由此，现代性程度越高

（受教育程度高、非农职业等）的人越排斥传统的“养

儿防老”观念，倾向于认同儿子和女儿在父母养老中

趋于平等角色，因而更容易接受女儿养老。
（二）家庭结构

1.家庭资源与女儿的养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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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资源与女儿养老责任的关系

是否认为女儿应

该承担养老责任

是 否 显著性

检验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有儿无女 12 15.0 68 85.0

1- 2 个 73 33.8 143 66.2

3 个及以上 12 44.4 15 55.6

女

儿

数

0 个 12 15.0 68 85.0
X2=22.062

P=0.035

儿

女

结

构

无儿女 0 0.0 4 100.0

X2=14.726

P=0.002有女无儿 11 45.8 13 54.2

有儿有女 74 33.8 145 66.2

是否接受

女儿养老

是 否 显著性

检验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有儿无女 15 18.8 65 81.2

1- 2 个 31 14.4 185 85.6

3 个及以上 2 7.7 24 92.3

儿

女

结

构

无儿女 1 25.0 3 75.0

X2=4.308

P=0.022有女无儿 6 25.0 18 75.0

有儿有女 27 12.3 192 87.7

女

儿

数

0 个 15 18.8 65 81.2
X2＝8.705

P=0.043

子

女

数

0 个 13 24.5 40 75.5
X2=6.993

P=0.032
1- 2 个 32 14.3 192 85.7

3 个及以上 4 9.1 44 90.9

表 5 家庭资源与女儿养老接受度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从子女数和子女性别（儿女结构）来

探讨家庭资源的影响。综合被调查者对“是否有子

女”、“有几个子女”和“有几个儿子”的回答，笔者将

儿女结构分成四类：无儿女家庭、有儿无女家庭、有
女无儿家庭和有儿有女家庭。本次调查中，这四类家

庭所占比例分别为 1.2%，24.7%，7.5%和 66.6%。这

表明 2/3 的家庭均为有儿有女家庭。
统计显示，女儿数（P=0.035）和儿女结构（P=0.

002） 与是否认为女儿应该承担养老责任显著相关。
其中，女儿数越多，人们越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由

表 4 得知，拥有三个以上女儿的农村居民认为女儿

应该承担养老责任的比例（44.4%）远高于没有女儿

的人（15.0%）。从儿女结构来看，有女无儿家庭认为

女儿应该承担养老责任的比例最高（45.8%），说明

拥有女儿这一养老资源的家庭更倾向于认为女儿具

有养老责任。（见表 4）

2.家庭资源与女儿养老接受度

子女数、女儿数和儿女结构对人们是否接受女

儿养老有显著影响。子女数对人们能否接受女儿养

老显著相关（p=0.032），子女数越少的人就越能接受

女儿养老。女儿数对人们是否接受女儿养老有显著

影响（P=0.043），呈现负相关。女儿数与女儿养老的

接受度呈负相关可能受到子女数的影响，女儿数多

的农村居民子女数也更多，在选择儿子养老还是女

儿养老的博弈中，有儿有女的农村居民可能会优先

选择儿子养老，而不是接受女儿养老。从儿女结构与

人们是否接受女儿养老的关系来看，无儿女的农村

居民和有女无儿的农村居民接受女儿养老的比例均

为 25.0%，18.8%的有儿无女的农村居民接受女儿养

老，12.3%的有儿有女的农村居民接受女儿养老。有

女无儿的农村居民更能接受女儿养老是因为他们只

有女儿作为养老资源，然而无儿女的农村居民接受

女儿养老的比例也较高，可能的解释为他们大多年

龄偏小，更能接受新观念，也与无儿女的样本量少有

关，无儿女的样本仅占总样本的 1.2%。（见表 5）

综上所述，家庭子女资源会影响农村女儿养老

的社会认同。资源理论认为，一个人拥有的资源会影

响他的观念与行为。人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进

行博弈，以达到最佳效果。在家庭中，子女数和儿女

结构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资源，它们会对农村女儿养

老的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由此，女儿数越多的农村居

民和有女无儿的农村居民更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

有女无儿的农村居民更能接受女儿养老。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

析了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当前已有部分农村居民开始接受女儿养

老。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性变动，农村家庭结构也

随之变动，传统的父系家庭受到冲击，女儿这个被传

统社会忽略的角色对于娘家的工具性意义不断提

升。与传统社会认为女儿不具有为自己父母养老的

制度性责任相比，研究发现已有部分农民认为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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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养老责任并接受女儿养老，为女儿养老的发展提

供了观念支持。
第二，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受到个体特征

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受到现代化进

程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们的现代性增强。
年轻的农村居民，未婚、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非

务农职业的农村居民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现

代性更强，他们对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度也更

高，更容易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也更容易接受女儿

养老。
第三，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受到家庭资源

的影响。女儿数多的农村居民和有女无儿的农村居

民更容易倾向于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有女无儿的

农村居民更容易接受女儿养老。然而，当家庭中既有

儿子又有女儿作为养老资源时，人们仍然更容易愿

意选择依靠儿子养老。当农村家庭只有女儿这一资

源时，对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便会增强。
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变动，农村家庭结构也随

之变动，以父系家庭为基础的“养儿防老”观念受到

冲击，女儿养老的现象频频出现。然而传统的社会性

别制度阻碍了女儿养老的发展，随着个体现代性的

增强，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度增强，农村居民开

始认为女儿有养老责任并接受女儿养老。这相对于

传统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女儿无养老责任、不接受女

儿养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逐渐

认同女儿养老，女儿必将成为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

资源。由此，提高农村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度，对于

女儿养老的发展乃至农村家庭养老体系的完善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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